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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剛

維護誠信廉

天剛公司)之

定義 

1“關係人＂

係企業」

2“天剛公司

3“不正當利

證券、禮

行為規範承

1 立書人承

其關係人

益，或直

受，皆同

2 立書人承

或有直接

1.2)違反

公司之要

3 立書人承

4 立書人承

行為。 

5 立書人在

分時，應

6立書人承諾

7 為淨化相

司將秉公

違約責任 

1 如立書人

商業交易

及追究立

利益二十

2 前項懲罰

償請求權

3 立書人同

在地之法

此  致 

剛資訊股份

     

廉潔之商業交

之交易往來廠

指家屬、親

」。 

司人員＂指天

利益＂包括但

禮物、其他不

承諾 

承諾除交易上

人及(或)其指

直接或間接圖

同。 

承諾如天剛公

接或間接圖利

反前項約定時

要求，進行相

承諾絕不為自

承諾絕不為達

在與天剛公司

應將該等事實

諾絕不會有任

相關交易行為

公處理並絕對

人有違反法律

易行為、合約

立書人之法律

十倍之懲罰性

罰性違約金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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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本承諾書

法院為第一審

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

交易關係及情

廠商，特承諾

親屬及其他有

天剛公司之董

但不限於提供

不當餽贈或招

上往來合約、

指定人以直接

圖利天剛公司

公司人員對立

利自己或其關

時，立書人應

相關調查。 

自己或他人之

達交易目的而

司進行商業往

實揭露於天剛

任何貪污、挪

為，天剛公司

對保密。受理

律或本承諾書

約及訂單，無

律責任。立書

性違約金予天

或扣減之不正

書之履行與解

審管轄法院。

立

法

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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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誼，以下立

諾遵守以下約

有特殊關係或

董事、監察人

供回扣、佣金

招待，及其他

訂購單及其

接或間接方式

司人員或其關

立書人或其人

關係人及(或

應立即向天剛

之利益，唆使

而提供任何不

往來時，如發

剛公司知悉。

挪用、侵佔其

司接受供應商

理電話：(02

書之任何約定

無須承擔任何

書人除應賠償

天剛公司。

正當利益，天

解釋均依中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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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理人(簽

統一編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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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承諾

立承諾書人(以

約定事項：

或關係密切之

人、經理人

金、抽成、

他利益輸送

其他文件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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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公司檢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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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之交易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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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)其指定人之

期約、索取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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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分機168 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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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，如因本

書人)作為天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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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，天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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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利益之金

賄賂或不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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